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鋼 結 構 工 程  

就 圖 則 給 予 批 准 時 ， 本 人 謹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第  1 7 ( 1 ) 條

第  6 項 施 加 以 下 條 件 ：  

( a ) 就 鋼 結 構 工 程 的 焊 接 而 言 ， 應 根 據 《 2 0 1 1  年 鋼 結 構 作 業 守

則 （ 2 0 2 3  年 修 訂 版 ） 》 附 錄  A 的 適 用 條 文 ， 對 焊 接 工 序 及

合 資 格 的 焊 工 進 行 評 估 ／ 測 試 。  

( b ) 就 涉 及 機 械 化 或 自 動 焊 接 的 鋼 結 構 焊 接 工 程 而 言 ， 應 根 據

B S  E N  I S O  1 4 7 3 2 ， 對 合 資 格 的 焊 接 操 作 工 進 行 評 估 ／ 測

試 。 負 責 評 測 的 機 構 * 須 獲 香 港 檢 驗 機 構 認 可 計 劃 認 可 或 獲

與 香 港 認 可 處 達 成 相 互 承 認 協 議 ／ 安 排 的 其 他 檢 驗 機 構 認 可

機 構 認 可 。  

( c ) 焊 縫 的 無 損 檢 測 應 根 據 《 2 0 1 1  年 鋼 結 構 作 業 守 則

（ 2 0 2 3  年 修 訂 版 ） 》 的 適 用 條 文 進 行 ， 負 責 檢 測 的 實 驗 所 *
須 就 有 關 特 定 測 試 獲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劃 認 可 ， 或 獲 與 香 港

實 驗 所 認 可 計 劃 達 成 相 互 承 認 協 議 ／ 安 排 的 其 他 實 驗 所 認 可

機 構 認 可 。 測 試 報 告 @ ， 包 括 涉 及 場 外 預 製 廠 房 的 工 序 ， 須

經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批 註 ， 並 存 放 在 地 盤 ， 以 供 屋 宇 署 代 表 人

員 查 核 。  

2 . 謹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第  1 7 ( 1 )  條 第  6 項 的 規 定 ， 就 工 程 的 合 格

監 督 施 加 以 下 條 件 ：  

( a )  第 ( b ) 及 第 ( c ) 段 所 述 的 富 經 驗 及 適 任 人 員 應 對 鋼 結 構 工 程

（ 包 括 預 製 、 豎 設 和 檢 查 結 構 構 件 ） 提 供 合 格 的 地 盤 監 督 ，

以 確 保 工 程 按 照 批 准 圖 則 進 行 ， 並 符 合 規 定 的 標 準 。  

( b )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應 委 派 一 名 人 員 擔 任 品 質 控 制 監 工 ， 負 責 監

督 施 工 ， 包 括 場 外 預 製 工 序 。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亦 應 制 定 檢 查

清 單 ， 以 及 訂 定 品 質 控 制 監 工 的 所 需 檢 查 頻 率 ， 而 頻 率 不 得

少 於 每 星 期 1 次 。 品 質 控 制 監 工 的 低 資 格 和 經 驗 ， 須 與

《 2 0 0 9  年 地 盤 監 督 作 業 守 則 （ 2 0 2 1  年 修 訂 版 ） 》 所 訂 明

的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工 作 班 子 下 的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－ T 3  級 別 看

齊 。  

( c )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／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應 委 派 一 名 人 員 擔 任

品 質 控 制 統 籌 員 ， 負 責 全 職 監 督 施 工 ， 包 括 場 外 預 製 工 序 ；

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／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亦 應

制 定 檢 查 清 單 。 品 質 控 制 統 籌 員 的 低 資 格 和 經 驗 ， 須 與

《 2 0 0 9  年 地 盤 監 督 作 業 守 則 （ 2 0 2 1  年 修 訂 版 ） 》 所 訂 明

的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／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工 作 班 子 下 的 適 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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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 術 人 員 － T 1  級 別 看 齊 。  

( d )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／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各

自 委 派 的 品 質 控 制 監 工 及 品 質 控 制 統 籌 員 的 姓 名 和 資 歷 ， 必

須 載 於 各 自 的 檢 查 記 錄 簿 內 * * 。 品 質 控 制 監 工 及 品 質 控 制 統

籌 員 應 清 楚 地 將 檢 查 日 期 、 時 間 、 項 目 和 結 果 記 錄 在 記 錄 簿

上 。 記 錄 簿 應 存 放 在 地 盤 ^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供 屋 宇 署 人 員 查

核 。  

# 3 .  就根據《  2 0 1 1  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（ 2 0 2 3  年 修 訂 版 ） 》分類為類

別  1、 2 或  1 H 的鋼材，謹根據《建築物（管理）規例》第  1 0  條，要求呈

交以下文件： 

所 使 用 的 鋼 材 的 出 廠 證 明 書 副 本 ， 應 在 鋼 材 送 抵 地 盤 後 6 0  天 內 呈

交 ， 並 附 有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簽 署 的 聲 明 ， 以 確 認 符 合 適 用 於 該 類

別 和 等 級 的 鋼 材 的 化 學 成 分 及 機 械 特 性 要 求 ， 以 及 所 使 用 的 鋼 材

由 持 有 認 可 品 質 保 證 的 製 造 商 生 產 。  

# 4 . 如 使 用 類 別  2 、 3 或  1 H  鋼 材 ， 則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

第  1 7 ( 1 )  條 第  6 項 施 加 以 下 條 件 ：  

鋼 材 的 取 樣 和 測 試 應 根 據 《 2 0 1 1  年 鋼 結 構 作 業 守 則 （ 2 0 2 3  年 修

訂 版 ） 》 附 錄  D 進 行 。 負 責 測 試 的 實 驗 所 * 須 就 有 關 特 定 測 試 獲

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劃 認 可 ， 或 獲 與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劃 達 成 相 互

承 認 協 議 ／ 安 排 的 其 他 實 驗 所 認 可 機 構 認 可 。 測 試 結 果 @ 應 附 有 由

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簽 署 的 聲 明 ， 亦 應 在 鋼 材 送 抵 地 盤 後  6 0  天 內 呈

交 ， 並 確 認 以 下 各 項 ：  

( a ) 施 工 用 的 所 有 鋼 材 和 測 試 報 告 涵 蓋 的 測 試 樣 本 均 符 合 批 准 圖

則 顯 示 的 鋼 材 類 別 和 等 級 。  

( b ) 所 用 鋼 材 的 取 樣 和 測 試 均 根 據 《 2 0 1 1  年 鋼 結 構 作 業 守 則

（ 2 0 2 3  年 修 訂 版 ） 》 進 行 。  

( c ) 所 用 鋼 材 的 每 種 類 別 和 等 級 均 符 合 適 用 的 接 受 準 則 。  

( d ) 進 行 鋼 材 測 試 的 實 驗 所 * 均 獲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劃 認 可 ， 或

獲 與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劃 達 成 相 互 承 認 協 議 ／ 安 排 的 其 他 實

驗 所 認 可 機 構 認 可 。  

5 . 如 鋼 結 構 由 場 外 預 製 廠 房 製 造 ／ 組 裝 ， 則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

第  1 7 ( 1 )  條 第  6 項 施 加 以 下 條 件 ：  

( a ) 預 製 廠 房 須 獲  I S O  9 0 0 1  或 同 等 品 質 保 證 認 證 。  

- 2 -
SE-SA3 (12/2023) 

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 

 
 

 
 
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6 . 如 鋼 結 構 由 場 外 預 製 廠 房 製 造 ／ 組 裝 ， 則 根據《建築物（管理）

規例》第  1 0  條，要求呈交以下文件： 

( a ) 應 在 廠 房 開 始 製 造 ／ 組 裝 前 不 少 於  1 4  天 ， 呈 交 製 造 商 的 品

質 保 證 計 劃 副 本 。 呈 交 文 件 應 根 據 《 2 0 1 1  年 鋼 結 構 作 業 守

則 （ 2 0 2 3  年 修 訂 版 ） 》 第  9 、 1 4  和  1 5  節 擬 備 ， 並 附 有 註

冊 結 構 工 程 師 簽 署 的 聲 明 ， 以 確 認 該 計 劃 訂 有 充 足 條 款 ， 確

保 鋼 結 構 的 質 素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及 經 批 准 的 圖

則 。  

( b ) 應 在 廠 房 開 始 製 造 ／ 組 裝 前 不 少 於  1 4  天 ， 呈 交 場 外 預 製 工

程 監 督 計 劃 副 本 * * ， 其 內 容 須 包 括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一

般 建 築 承 建 商 ／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各 自 委 派 的 品 質 控 制 監 工 及

品 質 控 制 統 籌 員 的 姓 名 和 資 歷 。  

7 . 有 關 委 派 品 質 控 制 監 工 為 簡 單 鋼 結 構 進 行 合 格 監 督 的 替 代 安 排 ，

請 參 閱 本 署 於  2 0 2 3  年  1 2  月  1 5  日 發 出 的 通 告 函 件 。  

^ 如 鋼 結 構 由 場 外 預 製 廠 房 製 造 ／ 組 裝 ， 記 錄 簿 應 存 放 在 預 製 廠 房 ， 而

記 錄 簿 副 本 則 應 存 放 在 建 築 地 盤 辦 公 室 。  

# 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。

* 《 認 可 實 驗 所 名 冊 》 ／ 《 認 可 檢 驗 機 構 名 冊 》 可 向 創 新 科 技 署 香 港 認

可 處 執 行 機 關 索 取 。

香 港 認 可 處 可 隨 時 發 出 、 修 訂 或 撤 銷 實 驗 所 ／ 檢 驗 機 構 就 個 別 測 試 或

校 正 的 認 可 資 格 。 有 關 認 可 實 驗 所 ／ 檢 驗 機 構 的 新 資 料 和 認 可 範

圍 ， 請 參 閱 香 港 認 可 處 網 站  ( h t t p : / / w w w . i t c . g o v . h k / h k a s / ) 。

@ 認 可 實 驗 所 進 行 的 測 試 應 屬 其 認 可 範 圍 內 。 為 確 保 這 一 點 ， 測 試 結 果

應 載 於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劃 的 認 許 測 試 證 書 ， 或 獲 與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

計 劃 達 成 相 互 承 認 協 議 ／ 安 排 的 其 他 實 驗 所 認 可 機 構 發 出 的 同 等 證 書

／ 報 告 。

* *  就 本 附 錄 提 及 的 文 件 ／ 報 告 中 包 含 的 個 人 資 料 ：

收 集 的 目 的

( i )  屋 宇 署 會 使 用 所 獲 得 的 個 人 資 料 作 下 列 用 途 ：

( a )  處 理 你 呈 交 的 文 件 的 相 關 事 務 ；

( b )  處 理 本 附 錄 所 指 明 的 工 程 的 相 關 事 務 ； 以 及

( c )  方 便 屋 宇 署 與 有 關 人 士 聯 絡 。

獲 轉 交 資 料 的 部 門 ／ 人 士

( i i )  本 署 可 能 會 披 露 你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予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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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、 決 策 局 及 相 關 機 構 ， 以 作 上 述 第 ( i ) 段 所 列 的 用

途 ； 以 及

( b )  任 何 人 士 ， 以 作 上 述 第 ( i ) ( b ) 段 所 列 的 用 途 。

查 閱 個 人 資 料

( i i i ) 根 據 《 個 人 資 料 （ 私 隱 ） 條 例 》 第  1 8  條 、 第  2 2  條 及 附 表  1 第  6 原

則 的 規 定 ， 資 料 當 事 人 有 權 查 閱 和 改 正 所 提 交 的 個 人 資 料 。 查 閱 權 包

括 有 權 索 取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呈 交 文 件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的

副 本 。

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的 責 任

( i v ) 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有 責 任 向 相 關 資 料 當 事 人 傳 達 上 述 資 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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